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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学校实验课安全管理，保障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的人身安全，规范实验操作行为，防范实验安全事故发生，维护正常实验教学秩序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1.  实验教师是实验课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实验课堂及实验活动期间的学生安全管理，严格履行安全教学和管理职责。
2.  课前做好充分准备，检查实验室环境、实验器材、药品、水电设施等安全性，排查破损、漏电、过期药品等安全隐患，发现问题立即停止使用并上报维修或更换，严禁使用不合格器材和过期、变质药品。
3.  课前向学生详细讲解实验目的、操作规范、安全注意事项及应急处置方法，强调严禁违规操作，对学生进行实验安全教育，明确实验纪律。
4.  实验课期间，教师全程在岗监督，密切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操作情况，及时纠正违规操作行为，对不听劝阻、违规操作的学生，立即停止其实验并进行批评教育。
5.  严格规范实验药品和器材管理，易燃易爆、有毒、腐蚀性等危险药品，需单独存放、专柜上锁、专人管理，领用和归还做好详细登记，严禁学生私自接触、取用危险药品。
6.  学生需按要求佩戴实验防护用品（如手套、护目镜等），严格按照实验步骤规范操作，严禁随意摆弄实验器材、乱倒实验废液、乱混实验药品，防止发生药品腐蚀、火灾、爆炸等意外。
7.  实验期间发生药品接触皮肤、烫伤、玻璃划伤等意外情况，教师立即进行应急处理，严重情况及时联系校医、家长，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，做好事故记录。
8.  严禁学生在实验室追逐打闹、喧哗吵闹，严禁擅自摆弄实验仪器、药品，严禁将实验器材、药品带出实验室，发现后及时制止并收缴。
9.  实验结束后，指导学生有序整理实验器材、清理实验台面，关闭水电、门窗，清点实验器材和药品，确认无安全隐患后，方可有序离开实验室。
10. 实验教师需定期参加安全培训，学习实验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，定期对实验室器材、药品、水电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维护，建立实验安全管理台账。


